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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高企认办〔2023〕23号

关于江西省 2023 年第四批完成异地整体搬迁

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继续有效的公告

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32

号）、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195

号）和《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名称变更和异地搬迁管理工作规

程》（赣高企认发〔2021〕11号）的规定，经企业申请、认定机

构审核、公示等程序，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办公

室已完成海普电器有限公司等 2家企业异地搬迁的办理工作（附

件），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继续有效，证书编号和有效期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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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江西省 2023年第四批完成异地搬迁高新技术企业的

名单

江西省高企认定管理工作办公室

2023年 12月 1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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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西省 2023 年第四批完成异地搬迁高新

技术企业的名单

序号 原企业名称 现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迁出地

1 海普电器有限

公司

海普电器有限

公司
GR202132007920 江苏省

2 众用电气有限

公司

众用电气有限

公司
GR202233011790 浙江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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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高企认定管理工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11日印发


